附件3

《单位“小金库”自查自纠情况报告表》

填报说明

    一、凡在规定的“小金库”治理范围内的福州电监办机关各处室，在自查结束后，不论有无“小金库”问题，都要填报《单位“小金库”自查自纠情况报告表》，处室负责人签字、盖章后，于2009年6月10日前上报工作组。

二、为便于汇总，不得变更报表格式。

三、表头填列自查处室名称。

四、本表由八项组成：第一项为2006年底“小金库”资金滚存余额和资产原值，资产原值按取得时价格（价值）填列。第二项为2007年至今“小金库”资金来源合计，按实际发生数填列。第三项为2007年至今“小金库”资金支出合计，按支出实际发生数填列，其中：“弥补经费”指弥补符合省级以上财政部门规定开支范围和标准的经费支出。第四项为期末“小金库”资金滚存余额和资产原值，填列截至自查时“小金库”资金滚存余额和资产原值。第六项自查发现“小金库”及纠正情况中，“小金库”个数计算方法为：一个账户为一个“小金库”，由个人管理或固定地点存放的现金、有价证券、固定资产权证、股权和债权凭证等资产，按照管理人或存放地点的数量确定“小金库”个数；“纠正处理”指已完成财务、税务等处理。第七项自查发现“小金库”处理情况，按应纠正处理和已纠正处理的实际情况填列。第八项自查处罚通报情况，受行政处罚人数按财政、审计等行政执法机关处罚的人数填列；受组织处理人数按组织部门处理的人数填列；受党纪政纪处理人数按纪检监察部门处理人数填列。

五、本表第四项期末“小金库”资金滚存余额和资产原值应等于第一项加上第二项减去第三项。

六、附件中填列“其他”项目的必须在备注中予以说明。

七、 “账户”包括以单位或个人名义开立的银行账户及其他在证券公司、保险公司、基金公司、期货公司、信托公司、财务公司等金融机构开立的有账号和户名的账户。

八、“小金库”中有外币的，按照截至自查或重点检查时的汇率折算成人民币。

九、在报送书面报表的同时，报送电子文档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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